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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 年以来，海珠区司法局在区委、区政府的正确领导

下，在各街道支持下，紧紧围绕区中心工作，以构建公共法

律服务体系为切入点，实干进取，依法行政各项工作实现了

新的发展和进步。 

    一、加强组织领导，保障依法行政工作指挥有力 

    建立健全由行政首长直接挂帅的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协

调机制，其中依法行政工作领导小组由我局何达洲局长担任

组长。何达洲局长每两周主持召开领导小组主要组成人员的

工作会议，并研究部署全局各项依法行政工作，积极履行依

法行政第一责任人责任。严格履行决策程序，凡是作出重大

决策必先召开专题会议研究并制定相关工作方案，做到集体

研究、科学决策、依法行政，如我局 2016 年集体研究并制

定了《关于继续开展争创 “五好”司法所活动的通知》，超过

3 万元的经费开支均经过局领导行政办公会议研究决定等

等；明确 2016 年度依法行政重点，做到早谋划、早落实、

早显效。不断完善工作机制，以制度加强对我局依法行政工

作的监督和考核，督促依法行政工作落到实处，突出成效。 

    二、加强信息公开工作，提高群众知晓率 

2016年以来我局全年主动公开政府信息1166条，典型案



例被《信息时报》等媒体进行报道12次；做好官方网站、微

博信息发布工作，向网友发布我局办事指南、工作动态、活

动咨询等方面的信息。落实信息公开逐级审查机制，信息公

开前必进行保密审查和逐级公开审查。 

    三、提升人民调解工作水平，维护辖区和谐稳定 

今年来，我区各级人民调解组织共调解纠纷3010宗，涉

及人数9686人、金额7248.49万元，纠纷数同比去年下降了

5.11%，调解成功3009宗，成功率为99.97% ，履行率为100%，

实现了“零激化、零上访”；其中成功调处群体性纠纷53宗，

群体性纠纷同比去年下降11.67%；我局参与调处区多宗重大

群体纠纷，并研究化解多宗重大涉法涉诉上访案件；在区法

院诉前联调工作室和海珠交警派驻点成功调解纠纷220宗。

拓宽调解覆盖面，在全区19个公安派出所和区拘留所建立了

人民调解工作室，建立至今共成功调解损害赔偿、邻里、生

产经营等纠纷986宗。加强工作交流，3月我局作为全省两名

实务工作者代表之一，参加省人大关于《广东省实施<中华

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办法》的专家论证会并发言。不断

加强人民调解委员会规范化建设，重新调整全区257个社区

居委调委会委员数量、结构，并全部完成备案登记工作，其

中社区律师全部担任调委会副主任，将调委会委员配齐配

强；按照《广东省司法厅关于组织人民调解委员会开展规范

化建设工作的通知》的要求，通过层层检查、筛选，最终确



定南洲街调委会、华洲街龙潭社区居委调委会为规范化建设

示范点。广泛征求意见，尝试探索制订人民调解和法律援助

衔接机制。 

四、加强安置帮教工作，帮助刑满释放人员顺利回归 

今年来，我区新增刑满释放人员近 200人，现在册近1000

人，帮教率为 100%，安置率 98.4%。积极推进购买司法社工

服务项目，引入社会力量参与社区矫正工作，目前 23 名司

法社工已全部上岗。创新日常监管方式，强化社区服务和集

中教育两个“8 小时”，共建立了上涌果树公园、庄头公园、

海印公园三个社区服务基地，2016 年至今共开展集中社区服

务 10 次，共有 495 人次参与；建立邓世昌纪念馆和潘鹤雕

塑园两个社区矫正教育基地，2016 年至今共举办 6 场集中活

动、共有 270 人次参与。与区相关职能部门、热心社会组织

联动协作，在元旦、春节、中秋等节日期间针对特困安置帮

教人员开展“献爱心，送温暖”帮扶活动，2016 年至今共慰问

困难对象 494 人次，投入金额约 10 万元。 

五、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工作，辖区法治氛围进一步浓厚 

在全市率先全面启动“七五”普法工作，召开了“七五”普

法启动大会，并审议通过了《海珠区关于完善和落实“谁执法

谁普法”责任制的实施意见》和《中共海珠区委宣传部、海珠

区司法局关于在全区开展法治宣传教育的第七个五年规

划》，建立了“谁执法谁普法”工作考核机制。加大学生普法



力度，今年来普法讲师为各中小学校讲课26次、听课学生达

8500人，校园法律顾问共到校上法治课36次、开展法律咨询

54次；发挥青少年法治教育基地普法讲师作用，该基地普法

讲师共为军训学生上了72场次法治课，受教育学生1.68万人；

组建海珠区普法志愿服务队，成员是广东财经大学法律专业

的18位优秀青年志愿者，并先后被安排到辖内6个街道所属

中小学校为学生讲授法治课。围绕安全生产、校园禁毒等中

心工作，细致开展普法活动，同时全区18个街道均组建了以

司法所所长为队长，由司法所干部、社区律师、法制副校长、

普法志愿者组成的禁毒宣传队，开展禁毒宣传 25场次。做

好2016年“12.4”法制宣传日活动，并在“12.4”期间组织全区开

展法治楹联活动。 

    六、优化法律援助服务质量，帮助困难群众维权 

今年来，我区共受理法律援助案件 569 件，同比去年上

升 11%,来电来访免费法律咨询 6132 人次，各司法所共受理

了 77 件法律援助案件的初审。结合新修订的《广东省法律

援助条例》贯彻落实，积极规范法律援助申请人经济困难审

核流程，分别与区法院、区劳动仲裁院、区民政局等部门联

系，规范法援申请人的经济困难情况核实流程，修订法律援

助申请的格式文书，畅通法律援助申请人家庭经济状况核实

的渠道。在现有法律援助志愿律师库中组建承办少数民族

案、刑事重案、未成年人案、婚姻家庭及邻里纠纷、劳动争



议和人身损害案等方面的专家律师组。在 18 个街道建立少

数民族法律援助工作站，在少数民族聚居较多的江海街江贝

社区设立少数民族法律援助联络点，并成立了由回族、维吾

尔族、瑶族和壮族的律师以及熟悉少数民族事务的、共 10

名律师组成的“海珠区少数民族法律援助专家律师服务队”。

针对 2016 年前三季度我区劳动争议法律援助案件数量较去

年同期猛增 2.5 倍的情况，我局与区劳动仲裁院加强工作协

调和沟通，提高处理群体性纠纷的能力和水平。为确保刑事

速裁程序法律援助工作做到“简程序不减权利”，我局与区法

院、区检察院在全市率先出台《关于完善刑事速裁程序启动

的实施意见》，积极探索辩护律师提出适用速裁程序建议的

操作规程；今年来共指派了 4 件刑事速裁程序法律援助案件，

驻区法院法律援助工作站提供免费法律咨询 130 人次。 

七、深化基础性法律服务工作，满足社区法律需求 

    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继续稳步开展，2016 年至今，社

区法律顾问律师提供各类法律服务 7340 件，其中开展各类

法治宣传（讲座）活动 1216 场次、解答法律咨询 5464 人次、

参与人民调解 192 件、提供法律意见 88 次、提供法律援助 6

件、其他服务 375 件；督促 257 个社区法律顾问认真使用省

厅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信息管理系统，我区 257 个

社区的法律顾问工作记录缺漏总数为全市最低，工作记录完

成率达到了 99.2%，多个月份实现零缺漏；组织开展 2016



年度一社区一法律顾问合同的签定工作，257 个社区与 147

名律师签订了对接服务关系；全面完成 2016 年两次的社区

法律顾问工作考核和落实经费补贴，考核合格率为 100%；

我局作为唯一代表在 2016 年全市司法行政工作会议上就如

何做好一村（社区）一法律顾问工作进行主题汇报。做好法

律服务机构的日常监督管理，严格开展 2015 年度律师事务

所的年度检查，促进辖区律师事务所规范化发展。积极推进

律师参与涉法涉诉信访案件处理工作，提高社会治理法治化

水平，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做好律师遴选工作，协助推进政

府法律顾问工作。 

    八、加强监督指导工作，实现零复议、零诉讼 

    贯彻落实人大常委会做出的重大事项决定，及时办结并

回复政协委员提案 1 份；贯彻落实中央、省、市关于加强行

政监察工作决定，支持和配合审计机关依法独立开展监督工

作；实现零复议、零诉讼，来信来访答复率 100%，当事人

对答复均表示满意；2016 年没有发生重大群体性事件、重大

集体上访事件或者重大异常信访事件等情形。 

     

 


